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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 2010年 07月 08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批准文件（证

监机构字[2010]931号文《关于核准光大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光大阳光

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

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和收益作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险。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报告中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中的金额单位除特制外均为人民币元。 

 

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计划基本资料 

计划名称：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简称：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交易代码: 860007 

计划产品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合同生效日： 2010年 9月 27日 

成立规模： 1,272,943,568.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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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174,506,483.19 份 

计划合同存续期：  无固定存续期限  

（二）计划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重点投资于“调结构，促内需”增长背景

下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在控制和分散投资组合风

险的前提下，实现组合资产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策略： 本计划采用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与自下而上的 TFM 模型精

选个股相结合、价值投资与时机抉择相结合的投资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综指 

风险收益特征：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追求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计划资产增值最大化，属于混合型组合中风险适中的

品种。                                                      

（三）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国际互联网址： www.ebscn-am.com 

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联系电话： 95525 

传真： 021－22169634 

电子邮箱： gdyg@ebscn.com 

（四）计划托管人 

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甲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号中国光大中心 

邮政编码: 100033 

国际互联网址： http://www.cebbank.com 

法定代表人： 唐双宁 

信息披露负责人： 张建春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 10月 1日-2015年 12月 31日 

1. 本期利润 45,457,782.50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

的净额（人民币元） 11,706,710.27 

3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309,596,5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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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本期利润”指标的计算方法为当期净收益加上当期因对金融资产进行估值产生的未实现利

得变动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

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变动的比较 

 
1.本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 3

个月 
16.18% 1.37% 15.93% 1.57% 0.25% -0.20% 

   

2. 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

走势对比图 

 

 
  

 

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人民币元） 1.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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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肖意生  先生 

男，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七年证券从业经历。2009年 10月加入光大证券资产管

理总部，历任研究员、光大阳光新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助理、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助理，现任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新

兴产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光大阳光成长恒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 

（二）报告期内集合计划业绩表现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7741元，累计净值 1.8141 元。2015

年第四季度上证指数上涨 15.93%，期间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上涨 16.17%。 

（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2015 年第四季度 A 股震荡反弹。持续披露的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人民币

持续贬值，新股发行重启，财政政策持续加码。板块全部上涨，其中，电子、房地产和计算

机涨幅居前，钢铁、交通运输和国防军工表现则相对较弱。 

  2015 年的 A 股市场，题材股、概念股横行，动量投资、趋势投资甚嚣尘上。但是，我

们认为，长期价值投资在 A股并未过时。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坚守价值投资理念，以实业

的眼光，精选中长期基本面上行、有坚实基本面支撑且价值低估的公司，坚定持有，等待价

值回归。这种商业模式，是我们本该赋予投资的真实定义，已被证实有效，并取得较好回报。

因此，正如在市场疯狂的时候我们坚决回避各种题材股、概念股一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我们坚定持有具备坚实基本面支撑且价值低估的行业和公司，等待价值回归。第四季度集合

计划单位净值上涨 16.17%，期间上证指数上涨 15.93%。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经济基本面以及资本市场上正在发生的若干大趋势仍在延续，且不

断得到验证，这些都是我们投资机会的来源：部分行业经过多年自然调整，正进入中长期供

需格局改善景气上行阶段；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相关的大趋势如节能环保、消费升级、产业

升级等如火如荼；全面改革加速推进，很多行业改革红利值得期待。另一方面，无风险利率

下行方向明确，最近一次降息以后，一年期定存利率已经正式进入 1开头的时代，各类理财

产品收益率也在持续下降，展望未来几年，股票仍然是资产配置中最值得关注的方向之一。 

  2016 年的 A 股市场，挑战和机遇并存。对于市场整体乃至具体上市公司而言，基本面

将成为决定性因素。注册制将正式落地，资本市场生态将深度重构，估值高企、无实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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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支撑的题材股，将告别供给受限的时代，迎来沉重调整压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领

域的改革措施多已陆续出台，政策落地需要过程，企业转型也并非一蹴而就，市场将进入基

本面检验期。无风险利率进一步下行空间有限，去杠杆时期信用风险陆续展现，美联储加息

加大新兴市场资金流出压力，市场风险偏好及整体估值提升的可能性不大。而另一方面，成

长逻辑得到验证或者转型初见成效的上市公司，在估值合理的前提下，有望走出慢牛独立行

情，这是未来我们投资布局的重点。中期基本面边际改善的传统行业，也或有阶段性投资机

会。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与

持有人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7,774,455.80  21,499,717.80 
短期借

款 
- - 

  清算备付

金 
104,142.85  127,455.68 

交易性

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196,711.34  63,475.51 

衍生金

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261,582,846.68 194,855,086.26  

卖出回

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

票投资 
223,582,846.68 156,184,926.53 

应付证

券清算

款 

-  - 

             

债券投资 
- 14,344,160.00 

应付赎

回款 
-  4,209,504.06  

             

基金投资 
38,000,000.00  24,325,999.73 

应付管

理人报

酬 

316,896.66  212,998.55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

管费 
52,816.12 35,499.76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

售服务

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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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30,000,000.00  - 

应付交

易费用 
43,268.82 46,417.19  

  应收证券

清算款 
-  19,862.34 

应交税

费 
- -  

  应收利息 21,253.72  79,121.38 
应付利

息 
-  -  

  应收股利 390,085.47  3,685.63 
应付利

润 
-  -  

  应收申购

款 
-  - 

其他负

债 
60,000.00  204,270.09 

  其他资产 -  - 
负债合

计 
472,981.60  4,708,689.65  

      
所有者

权益： 
    

      
实收计

划 
174,506,483.19 144,669,662.82 

      
未分配

利润 
135,090,031.07 67,270,052.13  

      

所有者

权益合

计 

309,596,514.26  211,939,714.95 

资产总计 310,069,495.86  216,648,404.60 

负债及

所有者

权益总

计 

310,069,495.86 216,648,404.60  

  

2.利  润  表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46,657,024.66  160,260,393.37 

1、利息收入 143,789.10 950,884.23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39,064.84  747,503.92 

            债券利息收入 - 5,197.22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4,724.26  198,183.09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2,762,163.33  171,066,354.7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2,481,513.94 147,847,371.41  

            债券投资收益 -  5,039,0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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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收益 -  13,958,557.34  

            权证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3,734,080.01 

            基金红利收益 280,649.39  487,268.11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3,751,072.23 -11,756,845.64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  - 

二、费用 1,199,242.16  7,894,955.14  

1、管理人报酬 930,811.88 5,143,443.93  

2、托管费 155,135.32  857,240.65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93,670.70  1,816,050.56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  

6、其他费用 19,624.26  78,220.00  

三、利润总额 45,457,782.50 152,365,438.23  

  

(二) 投资组合报告 

1、 本报告期末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计划资产总值比例 

股票 223,582,846.68 72.11% 

基金 38,000,000.00 12.26% 

债券 - -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0 9.68%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

付金合计 17,878,598.65 5.77%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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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608,050.53 0.20% 

总计 310,069,495.86 100.00% 
  

2、 本报告期末按基金分类的基金投资组合 

基金类别 市值(元) 
占计划资产净值比

例 

封闭式基金 - - 
开放式基金 38,000,000.00 12.27% 
ETF 投资 - - 
合计 38,000,000.00 12.27% 

  

3、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 量（股） 市 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150015 银河银富货币 B 38,000,000.00 38,000,000.00 12.27 
2 600674 川投能源 2,270,791.00 24,433,711.16 7.89 
3 600886 国投电力 2,904,929.00 24,256,157.15 7.83 
4 000902 新洋丰 770,081.00 23,448,966.45 7.57 
5 600483 福能股份 1,175,300.00 20,203,407.00 6.53 
6 002267 陕天然气 1,478,994.00 18,635,324.40 6.02 
7 600351 亚宝药业 1,086,362.00 16,968,974.44 5.48 
8 002539 新都化工 1,013,822.00 16,221,152.00 5.24 
9 600566 洪城股份 558,819.00 15,456,933.54 4.99 
10 600979 广安爱众 1,945,563.00 14,941,923.84 4.83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

外的股票。 

3)  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存出保证金 - 
应收利息 21,253.72 
应收股利 390,085.47 
应收申购款 - 
合计 411,3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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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期间退出份额（份） 期末总份额（份） 

184,344,440.30 984,849.40 10,822,806.51 174,506,483.19 

  

六、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二）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收到任何处

罚。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的批复 

（二）“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立信会计师报字（2010）第

11949号 

（三）关于“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四）“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 

（五）“光大阳光内需动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六）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文件存放地点：上海市新闸路 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17楼 

网址：www.ebscn-am.com 

信息披露电话：95525    4008888788转“2” 

EMAIL：gdyg@ebscn.com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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